附件：

红寺堡区2025年城市危旧房改造安置项目    一期工程实施方案

   为切实解决红寺堡区危旧房群众住房困难问题，丰富房屋供给方式，优化住房保障体系，根据国家及自治区关于保障性、安置性住房建设的相关政策、专项债使用规定等，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以保障民生、改善居住条件为核心，通过建设高品质解危安置房，妥善安置大墩坑片区危旧房群众，实现“住有所居、住有宜居”目标，同时兼顾城市规划合理性与土地资源高效利用，推动区域住房保障工作可持续发展。
    二、项目基本概况
    （一）建设主体。项目建设由红寺堡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具体实施。

（二）建设地点。项目选址位于城市规划区内空地，地处文化街以南、经一路以西、小康街以北、金水家园以东，交通便利、公共服务配套相对完善，可保障居民出行便捷、生活便利。
    （三）用地规模与性质。
    1.用地面积：地块总面积61.85亩（折合41231平方米），根据土地使用现状和规划条件，其中50.85亩用于建设解危安置房，11亩用于商业开发，具体以用地红线为准。
    2.土地性质：土地现状为建设用地，由自然资源局按挂拍程序和要求出让使用。
   （四）规划设计指标。
    1.容积率。整体容积率控制在1.75以内，确保居住舒适度，避免高密度建设带来的环境压力。
    2.建筑层高。原则上建筑层高不低于3米，楼层根据实际设定为9层、10层和15层小高层，兼顾建设成本与居住便利性，同步配套建设电梯等无障碍设施，满足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需求。
    3.建设规模。总建筑面积约7.7万平方米，其中住宅约6.7万平方米、配套商业和公共服务用房等其他建筑约1万平方米（具体面积以实测为准）。

4.面积及户数。原则上单套面积为100至140平米，设计三至四种户型共住户选择，具体面积和套数以实测数据为准。

（五）安置对象及房价确定。

1.大墩坑片区C、D级危房和部分不适应规划调整需要的老旧房屋的产权人均可选择本项目在建的安置房源。

2.选择本项目房源的安置对象（产权人）按照协议签订的次序选房，按照协议约定的置换面积核算选房面积，不超过核算面积的按照安置协议定价结算，超过核算面积的按照市场价补差。

3.本项目安置房源均价暂定3500元/平米，后期可根据市场行情和成本变化适度调整，基准楼层为第3层，其他楼层价格按照楼层系数核算。
    三、资金保障与建设模式
    （一）资金来源。
    1.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筹措。本次危旧房更新项目涉及的土地出让金及其他法定税费，由红寺堡区财政统筹安排资金予以保障，确保土地出让程序及税费缴纳合规及时，不影响项目整体推进。

2.解危安置房建设资金筹措。解危安置房建设所需资金中不能使用专项债的，由红寺堡区财政部门统筹解决，涉及使用专项债的，严格按照债券发行约定及资金管理办法专款专用，确保资金使用规范高效。

3.商业用房建设资金及税费筹措。商业用房建设所需的全部资金及建设过程中产生的相关税费，由取得商业用地使用权的开发企业通过自有资金、市场化融资等社会资金渠道自行筹措解决，开发企业需确保资金足额到位，保障商业用房建设按计划推进。
（二）建设模式。
    1.采用“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模式，由住建局作为项目主体，通过公开招标选择具备资质的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实施项目建设，严格执行工程招投标、监理、验收等制度，推行全过程咨询管理，确保工程质量、安全与进度。

2.解危安置房用地与商业建设用地需纳入同一批次土地出让计划，采用“整体挂拍、分宗确权”的方式同步组织公开招拍挂，明确两类用地的规划指标（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等）、建设要求及权利义务，确保土地出让程序合法合规。

3.鉴于解危安置房地块与金水家园小区实行统一规划布局，为保障物业服务的连续性与管理效率，在解危安置房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到期后，该区域物业将统一纳入金水家园小区物业服务体系，由金水家园小区物业服务主体提供标准化、一体化管理与服务。解危安置住户需严格依照《物业管理条例》及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依法依规缴纳物业费、公摊水电费等相关费用，共同维护小区公共秩序与环境品质。

五、实施步骤

（一）前期手续阶段（2025年8月11日—11月1日）。完成项目选址与用地预审、初步设计批复、设计招标、图纸设计与审查、土地报批与挂拍、控制价编制与审核、施工与监理招标、地规工规与施工许可证办理等前期手续。
（二）建设实施阶段（2025年1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组织施工单位进场施工，严格按照规划设计及施工标准建设，同步推进配套设施建设，加强工程质量与安全管理。
    （三）安置选房阶段（2025年9月1日—2026年12月31日）。完成规划设计后，即可组织解危对象按照“先拆先选”的原则进行选房，房屋面积最终以实测为准。

（四）验收入住阶段（2027年1月1日—3月30日）。完成项目消防验收及竣工验收等，组织解危对象办理不动产权证书及入住手续。
    六、保障措施
    一是各部门（单位）要各司其职、密切协作，整合各方资源，配好配齐工作专班，建立问题协调解决机制，加强日常调度、协调。二是要科学有序、系统谋划建设和安置工作，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参与，统筹改造资金筹集和安排，做到改造资金综合平衡、动态平衡，坚决避免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三是要做好项目土地、规划、施工等手续办理，按照区委、区政府工作安排部署，倒排工期，保质保量完成项目建设工作。    



